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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产品质量安全部分）
序

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严

重程度

分解

情形 处罚幅度

9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伪造检测结

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四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伪造检测结果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

检测资格。

轻微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伪造检测结果 1-2 份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

上七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伪造检测结果 3－4份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

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伪造检测结果 5份以上

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九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撤销其检测资格。

10

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未建立或者未

按照规定保存农产

品生产记录的，或

者伪造农产品生产

记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

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

生产记录的，或者伪造农

产品生产记录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

存农产品生产记录，初次

违法的。

责令改正。

一般

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

存农产品生产记录，且逾

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且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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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

照规定进行包装、

标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河北省农产品市场准入

办法》第二十三条：违反

规定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

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

罚款。

轻微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

进行包装、标识的，初次

违法的。

责令改正。

一般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规定进

行包装，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可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销售的农产品未按规定进

行标识，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可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12

使用的保鲜剂、防

腐剂、添加剂等材

料不符合国家有关

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

规定情形，使用的保鲜剂、

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

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

术规范的，责令停止销售，

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

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

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轻微

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

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的，不会造成危害人民身

体健康等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止销售，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两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

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的，可能造成危害人民身

体健康等严重后果但未造

成的。

责令停止销售，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

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的，造成危害人民身体健

康等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止销售，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3

序

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严

重程度

分解

情形 处罚幅度

13

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销售的农产品

不符合质量安全标

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第

一款：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

售的农产品有本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或者

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

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销

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

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销售的农产品含有致病性

寄生虫、微生物、生物毒

素物质或者其它不符合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

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

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销售的农产品农药、兽药

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

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的

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

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

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销售的农产品含有国家禁

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

其它化学物质的农产品的

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

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

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14

农产品批发市场未

按规定对进场销售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状况进行抽查检

测，发现不符合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的，未要求销售者

立即停止销售，并

向农业行政主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第

四款，农产品批发市场违

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第三十七条：农产品

批发市场应当设立或者委

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

轻微

未设立或委托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

行抽查检测，主动配合的

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一般

未设立或委托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

行抽查检测，且逾期不改

正的。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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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报告的 构，对进场销售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

测；发现不符合农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

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

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严重

通过检测发现不符合质量

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未要

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

且没有及时向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

款。

15
冒用农产品质量标

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产

品货值 3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产

品货值 3000-5000 元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

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产

品货值 5000 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16

农产品生产企业发

现其产品存在安全

隐患，不采取措施

仍继续销售的

《河北省农产品市场准入

办法》第二十六条：违反

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

职责，责令生产企业召回

产品，销售者停止销售，

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

三倍的罚款。

不分档

次

农产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

产的农产品存在安全隐

患，可能对人体健康或者

生命造成危害，不召回农

产品，不通知销售者停止

销售，不告知消费者停止

使用，继续销售的。

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销售者停止销

售，并处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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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擅自移动、损毁禁

止生产区域标牌的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擅自移动、损毁禁止生产

区标牌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一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擅自移动禁止生产区域标

牌，主动配合的。
责令改正

一般
擅自移动禁止生产区域标

牌，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
损毁禁止生产区域标牌，

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